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举报农业违法行为有功人员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严厉打击侵犯农业生产秩序，破坏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资源和

环境等行为，加快推进农业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积极营造农业诚信生产经营的良好氛围，鼓

励公众积极举报农业违法行为，规范对农业违法行为举报有功人员的奖励，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的意见》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农业行政管理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违法从事危害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破坏农业资源和环

境等行为。 

  

  本办法所称举报有功人员，是指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的方式向省农业农村厅实名举报并符

合本办法第四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单位或个人，不包括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承担法定职责的执法人员和自身属于农业违法行为的受害者。 

  

  第三条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开通农业违法行为举报渠道，受理社会各界对农业违法行为

的举报。 

  

  （一）书面举报：径送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执法监督处，地址:南昌市东湖区省农业农村

厅大楼信箱； 

  

  （二）网络举报：通过江西农业农村厅-信息公开-农业执法-农业违法案件举报平台举报

（http://58.17.26.38: 10 

  

  080/Agriculture/pages/jubao.html）； 

  

  （三）电话举报：12316； 

  

  （四）来访举报：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执法监督处，地址:南昌市东湖区省农业农村厅 2

号楼 4 楼。 

  

  第四条 举报下列农业违法行为之一，经省农业农村厅直接或牵头组织查处并追究了相

关违法当事人行政或刑事责任的；经省农业农村厅督（转）属地执法机构办理的罚没款 2

万元（含）以上或者属于假劣农资案件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经省

农业农村厅督（转）属地执法机构办理的罚没款 2 万元以下或者不属于假劣农资案件的，省

农业农村厅不予奖励。 

  

  （一）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从事生产、销售和使用农业投入品行为； 

  

  （二）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从事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农产品行为； 

  

  （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从事生猪屠宰、非法捕捞行为；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从事农业转基因研究、实验和生产、经营、加工转基因产

品等行为； 

  

  （五）违反植物检疫、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为； 

  

  （六）涉及农业领域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 下列举报行为，不予奖励： 

  

  （一）产品的被假冒方及其委托代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举报； 

  

  （二）对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产品质量且不会对公众造成误导的瑕疵的举报； 

  

  （三）不实举报； 

  

  （四）举报的农业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已展开初步核查或已立案查处的； 

  

  （五）举报的农业违法行为经执法机关调查认定不构成立案条件的； 

  

  （六）举报人拒不配合执法机关调查的； 

  

  （七）举报人自愿放弃获得奖励的； 

  

  （八）匿名举报； 

  

  （九）违反国家规定的举报行为。 

  

  第六条 根据举报事实的确凿程度和举报人的配合情况，将举报分为三个有功等级。 

  

  （一）一级举报。认定违法事实完全清楚，已直接掌握全部现场物证、书证并可协助现

场查办活动，举报情报与查办事实完全相符； 

  

  （二）二级举报。认定有违法事实，已掌握部分现场物证、书证并可协助现场查办活动，

举报情报与查办事实完全相符； 

  

  （三）三级举报，尚未对违法事实进行直接核实，但已取得部分重要证据，仅提供查办

线索，不直接协助查办活动，举报情况与查办事实大致相符。 

  

  第七条 举报农业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按以下标准计算奖励金，依据财务管理规定

直接发放给举报有功人员。遵循“一案一奖，重案重奖”的原则，对一个举报案件最低不低于

200 元、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奖金： 

  

  （一）有罚没款的，根据罚没金额按比例给予奖励：一级举报 5%，二级举报 3%，三

级举报 1%。 



  

  （二）没有罚没款的，按以下标准计算奖励金： 

  

  1.作出责令停产停业行政处罚的，奖励 1 万元；作出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的，奖励 2

万元。 

  

  2.违法行为涉嫌犯罪被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分别给予 2 万元（一级举报）、1 万

元（二级举报）、5000 元（三级举报）奖励。 

  

  符合两种以上情形的，按照较高金额给予奖励。 

  

  第八条 奖励举报有功人员的经费，从省财政安排给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执法经费中列

支，实行预算管理，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九条 奖金发放程序： 

  

  （一）厅执法监督处应当每季度根据结案情况，对符合举报奖励条件的，提出奖励发放

意见（附有关材料：举报有功人员名单、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及地址，举报受理记录复印

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没款收据复印件或公安立案告知书等），经处务会研究并报请厅分

管领导审批后，以厅名义向举报有功人员发出领取奖励金的通知； 

  

  （二）举报有功人员应在收到领奖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凭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账

户（卡）信息（寄）送至厅执法监督处申领奖金。逾期不申领的，视为自动放弃； 

  

  （三）厅执法监督处办理支付举报奖励金时，应填写《举报奖励金发放表》，注明案件

名称、奖励金数额、领款人身份证号、审批人、经办人、证明人等内容。奖金直接转账到举

报有功人员银行账户（卡）； 

  

  （四）奖励资金发放和领取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财务制度，强化监督。 

  

  第十条 对同一案件只能奖励举报人一次，不得重复奖励。对同一违法行为多人举报的，

按提供举报材料可信度、详实性及配合调查情况奖励最优举报人，相同情况下按照受理时间

奖励最先举报人。两人及以上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线索的，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协商

不成的，按人数平均分配。 

  

  第十一条 省农业农村厅严格为举报人保密。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举报

人姓名、身份、居住地及举报情况公开或泄露给被举报单位和其他无关人员。 

  

  第十二条 举报人应对所举报的事实负责。对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进行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况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或党纪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伪造举报材料，冒领举报奖金的； 

  

  （二）对举报人或举报情况敷衍了事，没有认真核实查处的； 

  

  （三）因工作失职造成泄密的； 

  

  （四）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查处的； 

  

  （五）泄露举报人信息的。 

  

  （六）违反财政规定，挪用、侵吞、私分、截留奖励金的。 

  

  第十四条 涉及食用农产品、动物检疫、生猪屠宰等举报的，如省政府有专门举报奖励

规定，按其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农业农村厅执法监督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8 年 1

月 15 日发布的《江西省农业厅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举报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可参照本办法，商财政部门后，出台本地举报有功人员奖励办

法。 

 


